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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班、師資、課程
簡介



路徑-碩士班

長期照護系網頁

學系簡介→碩士班簡介



師資及行政人員→授課師資

長期照護系網頁

路徑-師資



路徑-課程：課程查詢

(1) 北護大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 (3) →教務資訊系統→課程查詢系統

(2) →教務處→教務資訊系統

(4) 課程查詢系統

https://www.ntunhs.edu.tw/?Lang=zh-tw
https://www.ntunhs.edu.tw/p/412-1000-113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Main/Index.aspx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QueryCourse/QueryCourse.aspx
https://academic.ntunhs.edu.tw/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Main/Index.aspx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QueryCourse/QueryCourse.aspx


路徑-課程：課程科目表

(1) 北護大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

(3) →教務資訊系統→課程科目表查詢系統

(2) →教務處→教務資訊系統 (4)課程科目表查詢系統

https://www.ntunhs.edu.tw/?Lang=zh-tw
https://www.ntunhs.edu.tw/p/412-1000-113.php?Lang=zh-tw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Main/Index.aspx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QueryCourse/CourseList.aspx
https://academic.ntunhs.edu.tw/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Main/Index.aspx
https://system10.ntunhs.edu.tw/AcadInfoSystem/Modules/QueryCourse/CourseList.aspx


相關規定辦法



先修課程

• 本系(所)規定新生入學前應修畢下列兩門先修課程：

「研究概論」及「初等生物統計」。

• 如於畢業學年度起計五年內曾修畢並提出證明者，得提出免修先

修課程。

• 先修課程均不列入畢業學分之計算。

• 免修申請(連結)，請填寫表單並上傳佐證資料。

長期照護系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csURZKozu59CrCPDNFyils4P6Qi428-rEkRMSEQAznW-x3yA/viewform?usp=sf_link


抵免課程
或

學分規定

• 抵免學分總數以6學分為上限，且僅能抵免兩門課程為限。

• 依本校「學生抵免學分處理辦法」規定辦理，經相關任課教師及

主任同意後得抵免學分。

• 「碩士論文」及「專題研究」不得抵免。

長期照護系

畢業學分
規定

• 依入學年度之課程科目表畢業總學分規定，其學科成績均須達70

分(含)以上且須於修業期限內完成碩士論文學位考試者方可畢業。



• 依本校「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要點」及「學生選課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• 本系(所)學生除規定之專業(必、選修)課程學分外，可依個人需要
跨校(所)選修課程，該選修課程學分可併入本系(所)畢業學分採計
，相關辦法如下：

• 學生跨校(所)選修碩士班學分之承認，須提出成績及格證明、授
課大綱與教學進度表，經由本系(所)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合計
至多承認4學分，並且須為本系(所)之選修課程科目。

• 其課程科目須與本系(所)教育宗旨及教學目標相關，且須與論文
寫作方向有必要之關聯性，經本系(所)課程委員會認定通過，始
列入畢業學分。

• 經原系所及開課系所同意後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長期照護系

跨校(所)
選課
辦法



• 依本校「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要點」及「學生選課辦法」規定辦理。

• 本系(所)學生除規定之專業(必、選修)課程學分外，可依個人需要
跨校(所)選修課程，該選修課程學分可併入本系(所)畢業學分採計
，相關辦法如下：

• 學生跨校(所)選修碩士班學分之承認，須提出成績及格證明、授
課大綱與教學進度表，經由本系(所)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合計
至多承認4學分，並且須為本系(所)之選修課程科目。

• 其課程科目須與本系(所)教育宗旨及教學目標相關，且須與論文
寫作方向有必要之關聯性，經本系(所)課程委員會認定通過，始
列入畢業學分。

• 經原系所及開課系所同意後，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長期照護系

學術研究
倫理教育
課程實施
要點



• 須修畢或當學期修習「專題研究」或「質性研究」方可申請論文

提要口試。

• 休學期間不得辦理論文提要口試。

• 「論文提要口試審查費」，由學校統一支付給口試委員，不得自

行代墊。

• 考試申請需於3週前送達完整資料至系(所)辦公室。

• 相關考試規定若有異動依本系(所)網站及表單下載專區公告為準。

相關考試
規定

論文提要
口試

Proposal

長期照護系



• 依本校及本系之「碩士學位考試辦法」、「學位論文專業符合審查要點」、
「學位論文原創性審查要點」辦理，詳見教務處及系網公告規章。

• 通過碩士論文提要口試與碩士學位考試須相隔三個月以上。
• 依規定完成學位論文主題專業領域相符審核表。
• 符合以下資格始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：

• 修畢本系(所)規定之畢業學分(含修習中學分)。
• 完成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測驗通過。
• 論文通過IRB審查。

• 「碩士學位考試審查費」及「碩士論文指導費」，由學校統一支付給口試委員
，請勿自行代墊。

• 考試申請需於三週前送達完整資料至系(所)辦公室。
• 相關考試規定依教務處教學業務組及本系(所)網站之表單下載最新檔案為準。

長期照護系

相關考試
規定

碩士學位
考試
Final 

Defense

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

學位考試之截止日 1月31日 3月3日

論文紙本繳交上傳之截止日 7月31日 8月31日



• 離所

完成「畢業離所程序單」後，始得辦理離校程序。

• 離校

1. 詳見教務處註冊組公告「研究所畢業生畢業流程」。

2. 每學期辦理畢業離校程序之截止日：

1) 上學期為：3月3日前。

2) 下學期為：8月31日前。

長期照護系

畢業離校
程序



• 一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則
教務處→規章表單→註冊組→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則

• 二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手冊
學生事務處→學生手冊

• 三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處理辦法
教務處→規章表單→教學業務組→規章→學生抵免學分處理辦法

• 四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學生選課辦法
教務處→規章表單→教學業務組→規章→學生選課辦法

• 五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選課須知
教務處→選課專區→選課

• 六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碩士班碩士學位考試辦法
教務處→規章表單→教學業務組→規章→碩士學位考試辦法

• 七、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離校程序
教務處→規章表單→註冊組→學籍→畢業離校程序作業要點

本校相關規定辦法

相關規定


